
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对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
部门决算公开说明

  为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人民政府和省财政厅关于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公开工作的有关精神，根据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6〕143号）、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云南省预算公开工作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云财预〔2016〕183号）要求，按照财政部明确的“三公”经费统计口径、范围和内容，2018年本单位使用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总数为12.80万元，比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15.0540 万元，减少2.2540万元，减少14.97%。现将三公”经费部门决算明细公开说明如下：

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为 0万元，比上年 0 万元增加（或减少）0 万元，增加（或减少） 0%，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数  0个，因公出国（境）人数 0人。增加（或减少）原因为：一定要叙述。
二、公务接待费用为 2.85 万元，比上年1.55 万元增加1.3万元，增加83.87%，国内公务接待批次18个，国内接待人次235人。增加原因为：因本单位业务量加大，工作范围扩大，造成公务接待费用增加。
三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用为9.94万元，比上年9.3820万元增加0.56万元，增加5.95%，(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，比上年0万元增加（或减少）万元，增加（或减少）0%；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3辆。主要原因：因本单位业务量增多，业务科室下乡增加、挂钩工作队下乡增加导致。
 四、“三公”经费口径说明

（一）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“三公”经费，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接待费。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反映单位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国外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；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等支出。

（二）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：本预算单位用财政拨款（含上年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）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芒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2018年9月 30 日


